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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南建设函〔2018〕898号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广东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吸取中山市古镇“11.12”坍塌事故教训 立即开展

地下室无梁楼盖专项排查

整改的紧急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、区建筑工程质量（施工安全）监督站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吸取中山市古镇“11.12”坍塌事故教训 立即开展地下室无梁楼盖专项排查整改的紧急通知》（粤建电发〔2018〕72号）转发给你们。请认真贯彻落实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有关单位（企业）认真贯彻落实通知文件工作部署，加强开展房屋建筑地下室无梁楼盖专项自查自纠工作，防范质量安全事故，确保安全。

二、全区2010年以来所有房屋市政项目的建设单位要立即组织设计单位、施工图审查机构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等各方责任主体开展地下室无梁楼盖自查自纠，并按要求填写《地下室无梁楼盖专项排查整改表》（详见附件1）和《地下室无梁楼盖专项排查台帐》（详见附件2）。附件1、附件2需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，一式两份，一份自留，另一份于2018年12月12日前提交至我局质安科，同时将此两份表格的电子版发到相应邮箱（地址：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1号南海区住建局602室，联系人：李春万，电话：86339616，邮箱：445805009@qq.com）。

三、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、区建筑工程质量（施工安全）监督站要将本通知内容传达至各自监管对象，并督促各有关单位（企业）认真落实本通知有关工作部署。

附件：1.地下室无梁楼盖专项排查整改表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.地下室无梁楼盖专项排查台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 
2018年12月3日        
（联系人：李春万，联系电话：863396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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